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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东政办〔2024〕93 号

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海东市养老机构运营补贴

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：

《海东市养老机构运营补贴管理办法》 已经市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2024 年 1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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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东市养老机构运营补贴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 ，进一步深化养老服务

改革，全面提升养老服务质量，加大对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

构扶持力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《养

老机构管理办法》《青海省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《海东市推

进养老服务业发展实施意见》 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，结合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 二 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 本市行政区域 内依法 办理登

记，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全 日集中住宿和照料护理服务，

且床位数在 10 张（含） 以上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。

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注册登记的营利性养老机构

参照本办法享受同等运营补贴政策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老年人和残疾人是具有本市户籍

的 60 周岁及以上特困、低保、优抚对象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

老年人和 80 岁以上社会老人及60 岁以下的特困供养对象。

第 四条 养老机构运营补贴坚持公开透明 、公正公平和

分类补贴、质量效益优先、市场平等竞争原则。

第五条 市 、县区民政部门依据本办法规定 ，对满足以

下条件的养老机构发放运营补贴。

（一）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为一星级（含） 及以上，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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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 量 必 须 达 到 《 养 老 机 构 服 务 质 量 基 本 规 范 》

（ GB/T35796—2017 ）《 养 老 机 构 服 务 安 全 基 本 规 范 》

（GB38600—2019）和《青海省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星级评定

办法》要求；

（二 ）养老机构须持续正常运营一年以上，且纳入全省

民政系统金民工程系统监管范围；

（三）按照《青海省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 要求，按照失

能等级和入住人数配齐养老护理员人数；从业人员持有资格

证书或接受岗前培训率达到 100%；

（ 四 ）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，未发生欺老、虐老现象及

非法传销、不正当竞争、兜售保健品等违法问题；

（五） 实现智慧化信息管理；

（六） 服务对象年度满意率达到 80%以上；

（七）养老机构综合责任险相关保险购买率达到 100%；

（八） 执行突发事件报告制度；

（九） 每年 3 月底前向民政部门提交上一年度的工作报

告和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状况审计报告；

（十） 无内设医疗机构的养老机构需就近与医疗机构签

订规范服务协议。

第二章 补贴标准及资金筹措

第六条 养老机构运营补贴根据养老机构评星等级 ，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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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机构实际收住服务对象人数、月数等作为补贴计算依据。

第七条 养老机构星级等级以省民政厅委托的第三方机

构依据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》（GB/T37276—2018） 、

《青海省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星级评定办法》评定的结果为准。

第八条 对于符合本办法第二条 、 第三条规定要求的 ，

按照养老机构星级等级评定为一星、二星、三星、 四星、五

星等级的分别按照每人每月 490 元、500 元、505 元、515 元

和 520 元的标准予以补贴。

各县区可视 自身财力情况，对补贴标准实行上浮，浮动

幅度不限，但不得低于本办法规定的标准。

第九条 运营补贴所需资金 ，全额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管

理，其中市属养老机构由市财政统筹解决；县区养老机构由

县区财政统筹解决。

第三章 补贴程序及使用范围

第十条 养老机构运营补贴实行先服务后补贴 ，执行年

度核算和补贴。

（一）按照属地管辖原则，养老机构须于次年 3 月底前

向市、县区民政局提交享受养老机构运营补贴书面申请；

（二 ）每年 3 月底前， 由市、县区民政局、财政局核定

上年度每家养老机构运营补贴额度，于次年 4 月底前直接将

运营补贴及时足额拨付至养老机构银行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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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管理监督

第十一条 全国民政政务信息系统（ “金民工程 ”） 中

养老机构入住人员信息可作为运营补贴发放的依据之一，各

养老机构应根据实际及时录入更新。

第十二条 市 、县区民政局 、财政局应加强对运营补贴

资金的监督管理，可委托第三方社会专业机构，定期对养老

机构录入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进行抽核查。

第十三条 养老机构每年 4 月底前未向市 、县区民政部

门提交上一年度工作报告及财务状况审计报告的，视为 自动

放弃当年运营补贴获取资格。

第十四条 养老机构发现相关信息出现错误致使多领取

运营补贴的，应及时报告并予以纠正。

第十五条 养老机构未按照民政部门要求及时准确报送

相关信息，不接受、不配合民政部门指导、监督、管理，经

查实，取消当年运营补贴获取资格。

第十六条 建立养老机构运营补贴与财政预算绩效指标

挂钩机制，进一步提升养老机构入住率、服务对象满意度，

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。

（一）入住率指标。养老机构全年平均入住率比上年底

下降 20%以上的，扣减当年运营补贴的 10%（受新冠肺炎疫

情以及其他不可抗力情形影响的除外）。

（二 ）服务对象满意率指标。养老机构服务对象满意率

低于 80%的，取消当年运营补贴获取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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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运营安全指标。养老机构运营安全指标纳入一票

否决事项。发生负主要责任的安全责任事故，取消 自责任事

故发生之 日起一年内的运营补贴获取资格;发生负主要责任

的安全责任事故导致 1 人及以上死亡的，或发生欺老、虐老

现象及非法传销、不正当竞争、兜售保健品等违法问题情形

恶劣的，取消两年的运营补贴获取资格。

（ 四 ） 品牌影响指标。养老机构不参与养老机构等级评

定，或未取得一星级以上评定等级的，不予补贴。

（五）诚信指标。凡发现养老机构有违诚信、弄虚作假、

虚报冒领运营补贴的，一经核实，纳入市、县区养老服务机

构信用黑名单，并取消运营补贴获取资格和承接政府购买服

务资格。运营补贴已发放的， 由县区民政部门视情况依法追

回;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（六） 医养结合指标。无内设医疗机构的养老机构未与

医疗机构签订规范服务协议的，取消当年运营补贴获取资格。

（七）食品经营指标。养老机构内设食堂未取得《食品

经营许可证》 的或由未取得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 的单位供餐

的，取消当年运营补贴获取资格。

（八） 其他指标。养老机构利用房屋、场地、设施开展

与养老服务宗旨无关活动的，取消当年运营补贴获取资格。

第十七条 各级民政 、财政等有关部门 、单位及个人 自

觉接受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

— 7 —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本办法实施前 ，各县区对养老机构已给予运

营补贴的，按照就高原则确定补贴标准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 自 2025 年 1 月 27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至 2030 年 1 月 27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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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宜公开选项：宜公开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纪委办公室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察委，市中级人

民法院，市人民检察院。

海东军分区，武警海东支队，。

海东工业园区所属园区管委会，各群众团体，青海高等职业技
术学院，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，市属国有企业，省驻市各单位。

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26 日印发


	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	关于印发海东市养老机构运营补贴
	管理办法的通知
	海东市养老机构运营补贴管理办法

